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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2)1863/05-06(01)號文件  

資料文件  

 

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 

區議會角色、職能及組成的檢討  

 

目的  

 

 行政長官在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《施政報告》中宣布，政府會

讓各個區議會管理一部分地區設施，並會在全面檢討區議會職能和組

成時，一併擬定實施有關建議的計劃。政府在今天 (二零零六年四月

二十七日 )發表有關區議會檢討的諮詢文件 (見附件 )，並進行為期三個

月的公眾諮詢，諮詢期會在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結束。本文件載

述有關這次檢討的背景，並概述各項建議，以供委員參閱。  

 

背景  

 

2. 政府在二零零一年進行了區議會檢討，繼而推行多項措施，以

增加對區議會的支援，並加強與區議會的溝通。前行政長官在二零零

四年和二零零五年的《施政報告》中，曾承諾進一步檢討區議會的角

色、職能和組成。  

 

3. 現任行政長官在二零零五年發表上任後的首份《施政報告》，

宣布政府會讓各個區議會，在負責部門的現行法定權力和政府的人事

編制和財政調撥的框架中，管理一部分地區設施，例如圖書館、社區

會堂、休憩場地、體育場所和游泳池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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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  

 

4. 有關的檢討是以下列各點為依據：  

 

 (a) 有關區議會的現行法律條文，包括《基本法》第九十七條

(規定區議會不得為政權性組織 )以及《區議會條例》第 61

條 (列明區議會的職能 )；  

 

 (b) 負責提供地區服務的法定主管當局的現行權力和責任；  

 

 (c) 需要採取審慎和循序漸進的方法，以確保地區層面上公共

服務的提供不受到影響；  

 

 (d) 考慮到對員工的影響，因此有關計劃在推行時須由有關政

府部門繼續提供支援，以執行區議會的意見或決定。  

 

5. 有關的檢討旨在強化區議會管理部分地區設施的角色、強化民

政事務專員的角色、加強區議會與政府之間的溝通，以及改善區議員

的酬金和津貼的安排。這次檢討也就一些與區議會選舉有關的事宜提

出建議，並就區議會的組成徵詢公眾意見。諮詢文件第十章載列了有

關建議的摘要。現把各項主要建議載於下文第 6 至 18 段。  

 

地區設施的管理  

 

6. 為了強化區議會在地區管理方面的角色，我們建議訂立具體安

排，讓區議會除了能夠積極參與管理地區設施的“硬件”之外，還可

管理附帶的“軟件”，以推廣這些設施。為此，每個區議會都會設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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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，負責提出／考慮和審批有關管理地區設施

的建議。負責部門須盡可能根據區議會的決定行事，但有關的決定不

得損害部門的法定權力 1 和責任，也不得超越部門的財政權限，或違

反有關的國際專業或安全標準，或偏離政府現行的員工和資源管理政

策 (包括政府收費和費用 )。  

 

7. 我們建議初步以試行形式實施計劃，讓區議會參與管理康樂及

文化事務署 (康文署 )轄下的地區康體設施，即地區圖書館、休憩場地

(包括公園、鄰舍休憩用地和休憩處 )、體育場地 (運動場和室內運動

場 )、泳池 (包括泳灘 )，以及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社區會堂。我們建議

就小型工程設立一項專用的基本工程撥款，並增加用於推行社區參與

活動和各項計劃的區議會撥款額，以支援區議會參與管理地區設施所

涉及的額外工作。按照全港 18 區整年的需要計算，這兩項撥款的總

額會同樣是每年 3 億元。此外，諮詢文件也建議初步以試驗計劃方式

在幾區推行新的安排。  

 

強化民政事務專員的角色以及加強與區議會的溝通  

 

8. 我們建議成立地方行政督導委員會 (督導委員會 )，由民政事務

局局長或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擔任主席，其他出席會議人士為有關

的部門首長。成立督導委員會，目的在於讓各部門的最高層管理人員

就共同關注的事項交換意見，以及解決需要不同部門攜手處理的地區

管理問題。更重要的是，督導委員會將制定策略，並向民政事務專員

和地區管理委員會提供指引，以加強地區工作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是指定為主管當局的公
職人員，負責管理條例下的文康設施。讓區議會參與管理部分地區設施的建

議，不會影響這項法定權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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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此外，督導委員會可能負責就分配區議會撥款以及向各區分撥

基本工程整體撥款的事宜，作出考慮和審批。區議會／地區設施管理

委員會如不滿有關部門就地區設施管理事宜所作的回應，可提請督導

委員會處理。遇有督導委員會無法解決的重大事宜，民政事務局局長

／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會把有關事宜提交政策委員會處理。  

 

10. 為了讓政府高層人員定期與區議會交換意見，並讓各部門首長

更了解區議員對其職權範圍內的事務的看法，我們建議與公眾有直接

接觸的部門首長，每兩三個月出席區議會會議一次。  

 

11. 我們建議行政長官主持地方行政周年高會議，以加強政府最

高層人員與區議會之間的溝通，並讓出席會議的人士討論有關進一步

發展地方行政的事宜。  

 

區議會與其他界別的伙伴關係  

 

12. 由於用作推行社區參與計劃的區議會撥款會有所增加，而區議

會也會更積極參與管理地區設施，我們建議區議會應擬訂與其他界別

合作的方案，以及提出具有地區特色的計劃，以達到各種不同的社會

目標。關於這一點，民政事務總署已為推行扶貧委員會地區為本的扶

貧計劃，在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的財政預算中預留 3,000 萬元，以資

助值得推行的計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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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區議員的支援  

 

13. 有鑑於區議員認為現時的酬金和津貼水平不足，以及區議會的

職能會加強，我們建議把區議員酬金和 “營運開支津貼 ”調高 10%，並

新設一項非實報實銷的 “雜項開支津貼 ”，以及兩項用於設立和結束辦

事處的實報實銷津貼。有關區議員酬金和津貼安排的建議是否落實，

須視乎區議會議員薪津獨立委員會和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考慮的結果

而定。  

 

區議會的組成  — 委任議席和當然議席  

 

14. 區議會委任制可提供一個渠道，讓社區領袖和具備相關專業知

識的人士服務社會。一直以來，委任議員對區議會的工作作出了具建

設性和有用的貢獻。區議會在確保有效提供地區服務方面擔當着重要

角色，特別是當政府提出了強化區議會角色的建議，這方面的考慮尤

其需要注意。為了確保地區服務運作順，二零零八年下一屆區議會

或適宜保留委任議席。  

 

15. 至於當然議員，他們全部都是鄉事委員會主席，與鄉郊社區有

密切聯繫。他們為政府和鄉郊社區提供非常有效的溝通渠道。多年

來，當然議員在區議會的工作有助於確保鄉村居民的利益得到充分反

映。  

 

16. 在二零零八年開始的新一屆區議會應繼續有委任和當然議席

的前提之下，我們歡迎公眾對日後區議會的組成提出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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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區議會選舉候選人提供財政資助  

 

17. 我們建議為區議會選舉候選人推行財政資助計劃。根據建議的

計劃，當選或獲得 5%或以上有效選票的候選人可符合資格申請資

助。我們建議把資助額定為每張選票 10 元，上限為候選人實際選舉

開支的 50%。我們已在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的立法會政制事務委

員會會議上，徵詢委員對這項建議的意見。  

 

縮短區議會的暫停運作期  

 

18. 根據《區議會條例》的規定，各個區議會須在每次舉行區議會

選舉之前暫停運作，以利便選舉的舉行。然而，該條例並無載有條文，

訂明區議會在投票日之後何時恢復運作，因此，各個區議會在投票日

過後約五個星期仍會繼續停止運作，直至現屆區議員的任期屆滿為

止。我們建議區議會投票日應定在十二月而非十一月，以縮短區議會

的暫停運作期，務求盡量減少暫停運作對區議員履行職務所造成的影

響。實施這項安排無須修訂法例。  

 

時間表  

 

19. 如公眾對區議會檢討諮詢文件所載的建議表示支持，我們便會

按照下列時間表實行有關的建議：  

 

公眾諮詢工作 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七日

至七月三十一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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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通過與建議有關的財政影響 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 

 

推行有關區議會參與管理地區設施的試

驗計劃  

 

二零零七年一月  

在 18 區實行有關加強區議會與政府的

溝通，以及促進區議會與其他界別合作

的建議  

 

二零零七年一月  

實施與區議會選舉有關的安排  

 

二零零七年區議會選舉  

實施有關區議員酬金和津貼的新安排

(“結束議員辦事處津貼”除外；該項津

貼或會在現屆區議會任期內落實，讓無

意競選連任的區議員受惠 ) 

二零零八年一月  

 

建議對財政的影響  

 

20. 如落實諮詢文件提出的建議，在財政資源上，與二零零五至零

六年度比較，我們預計工程計劃每年需要額外撥款 1.05 億元，而涉

及的額外經常開支達 1.6 億元，另外，每四年的任期需要 4,775 萬元

非經常開支。額外的經常開支包括粗略估計民政事務總署和康文署在

5 個地區推行有關建議所需的人手。我們會參考試驗計劃的實際經

驗，估計在全港 18 區推行地區管理建議所需的人手。視乎公眾在諮

詢期間所提出的意見，我們會在進行有關年度的資源分配工作時尋求

額外資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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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步的工作  

 

21. 我們會在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下午舉行記者會，發表諮詢

文件。諮詢文件會在各區民政事務處派發，並會上載特為此而設立的

網頁，以徵詢公眾意見。為了在地區上廣為傳達有關的資料，我們已

印備單張，以供廣泛派發。  

 

 

 

 

民政事務局  

政制事務局  

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 

 


